
 
財務委員會 

審核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開支預算 
管制人員的答覆 

 
管制人員：廉政專員 

第 5 節會議 
 

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

ICAC001 0591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2 0592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3 0593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4 0594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5 0867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6 0868 涂 謹 申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7 1216 李 國 麟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8 1311 鍾 國 斌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， (2)執 法 工 作  

ICAC009 1312 鍾 國 斌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10 1313 鍾 國 斌  72 (4) 爭 取 支 持  

ICAC011 1531 郭 榮 鏗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 

ICAC012 1532 郭 榮 鏗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13 1533 郭 榮 鏗  72 --- 
ICAC014 1534 郭 榮 鏗  72 --- 
ICAC015 1831 田 北 辰  72 --- 
ICAC016 2090 易 志 明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 

ICAC017 2270 廖 長 江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18 2271 廖 長 江  72 (3) 倡 廉 教 育 ， (4) 爭 取 支 持  

ICAC019 2526 潘 兆 平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 

ICAC020 2908 葉 國 謙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 

ICAC021 2910 葉 國 謙  72 (4) 爭 取 支 持  

ICAC022 2911 葉 國 謙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23 3650 何 秀 蘭  72 --- 
ICAC024 3778 林 大 輝  72 (1) 防 止 貪 污  

ICAC025 3779 林 大 輝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26 3848 馮 檢 基  72 --- 
ICAC027 5009 莫 乃 光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28 5010 莫 乃 光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29 5011 莫 乃 光  72 (2) 執 法 工 作  

ICAC030 5342 陳 家 洛  72 (4) 爭 取 支 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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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1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59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就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於 綱 領 (2)提 及 2013-14年 度 的 撥 款 較 2012-13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

增 加 3,610萬 元 (5.4%)， 主 要 開 設 23個 職 位 ， 就 此 ， 請 告 知 ：  

(a)  於 2012-13年 度 開 設 的 職 位 是 否 全 部 透 過 公 開 招 聘 ；  

(b)  於 來 年 的 財 政 年 度 (2013-14年 )所 有 新 開 設 的 職 位 會 否 公 開 招 聘 ；  

(c)  請 分 別 列 出 新 職 位 的 工 作 性 質 、 職 級 及 薪 酬 。 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廉 署 於 2012-13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增 設 的 職 位 分 別 透 過 公 開 招 聘 、 內 部 聘 任

及 內 部 晉 升 填 補 。  

 
(b) 

 
廉 署 於 2013-14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將 增 設 23個 職 位 ， 當 中 14個 亦 會 透 過 上 述

方 式 填 補 。 其 餘 9個 職 位 是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廉 署 先 透 過 內 部 調 配 安

排 富 經 驗 的 人 員 填 補 這 些 職 位，而 經 內 部 調 配 後 產 生 的 空 缺，將 透 過 公 開

招 聘 及 內 部 晉 升 填 補 。  

 
(c) 廉 署 於 2013-14 年 度 在 綱 領 (2) 下 將 增 設 的 23 個 職 位 的 職 級 及 工 作 性 質 如

下 ： 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

能 ， 應 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，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、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 、

4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

複 雜 的 調 查 、 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限 時 職 位 ， 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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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 、 負 責 帶 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

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

援 。  

上 述 職 位 的 薪 酬 如 下 ：  

 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3 至 第 44a 點 ， 即 $101,755 - 

$109,365 

  廉 政 主 任 （ 甲 ）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6 至 第 42 點 ， 即 $78,200 - 

$97,660 

  廉 政 主 任（ 乙 ／ 丙 ）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12至 第 35點， 即 $28,860 

-  $75,140 

 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 至 第 14 點 ， 即 $17,065 - 

$30,455 

 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： 總 薪 級 表 第 16至 第 21點 ， 即 $24,715 - $31,525 

 
 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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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2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592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103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在  2012-13 年 度 ， 在 綱 領 (2)(執 法 工 作 )下 ， 以 分 目 103（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） 來 用

作 購 置 和 維 修 設 備 的 支 出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分 目 103 是 用 以 支 付 機 密 性 質 的 酬 金 、 特 別 服 務 及 設 備 等 開 支 。 由 於 這 分 目 下 的

撥 款 乃 秘 密 行 動 及 情 報 搜 集 工 作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， 本 署 不 宜 透 露 有 關 開 支 詳 情 。 

 
 

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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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3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593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103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(a)  在 2012-13年 度，分 別 獲 發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費 用 的 個 案 數 目 及 人 數，以 及 支 付

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費 用 的 次 數 及 實 際 支 出 為 何 ？  

(b)  在 2012-13 年 度 ， 公 告 懸 紅 賞 金 的 個 案 數 目 和 金 額 、 實 際 的 支 出 和 次 數 ， 以

及 獲 取 賞 金 的 人 數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本 年 度 截 至 2013年 3月 1日 ， 分 目 103（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） 的 總 開 支 為 1,370萬 元 。

其 中 支 付 酬 金 費 用 的 次 數 有 59次 ， 當 中 並 無 公 告 懸 紅 賞 金 個 案 。  

 

分 目 103是 用 以 支 付 機 密 性 質 的 酬 金 、 特 別 服 務 及 設 備 等 開 支 。 由 於 這 分 目 下 的

撥 款 乃 秘 密 行 動 及 情 報 搜 集 工 作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， 本 署 不 宜 透 露 有 關 開 支 詳 情 。 

 
 
 

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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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4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594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103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(a)  在 綱 領 (2)下，於 2012-13年 度，廉 政 公 署 從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分 目 下 有 否 撥 出 款

項 支 付 技 術 支 援 組 的 開 支 ？ 如 有 ， 涉 及 次 數 及 款 項 為 何 ？  

(b)  在 2013-14 年 度 ， 於 酬 金 及 特 別 服 務 分 目 下 ， 預 計 技 術 支 援 組 的 開 支 為 何 ？

其 可 批 核 的 開 支 金 額 是 否 有 所 限 制 ？ 若 有，上 限 是 多 少 及 與 2012-13年 度 的 對

比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分 目 103是 用 以 支 付 機 密 性 質 的 酬 金 、 特 別 服 務 及 設 備 等 開 支 ， 當 中 包 括 技 術 支

援 組 為 支 援 廉 政 公 署 工 作 的 相 關 開 支 ， 有 關 開 支 是 按 實 際 需 要 而 定 。 由 於 這 分 目

下 的 撥 款 乃 秘 密 行 動 及 情 報 搜 集 工 作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，本 署 不 宜 透 露 有 關 開 支 詳

情 。  
 
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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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5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867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在 2012年 共 接 獲 2 830宗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中 (不 包 括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舉 報 )， 請 問 ：  

(a) 有 多 少 宗 涉 及 私 人 機 構 ？  

(b) 可 否 以 列 表 形 式 列 出 2 830宗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當 中 ， 涉 及 的 不 同 行 業 的 比 例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 在 2012 年 共 接 獲 2 830 宗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(不 包 括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舉 報 )  ，當 中

有 1 917 宗 舉 報 涉 及 私 營 機 構 。  

(b)  在 2 830 宗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中 ， 所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、 公 共 機 構 及 私 營 機 構 不 同

行 業 的 比 例 如 下 ：  

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 
 

百 份 比  
 

政 府 部 門  748 26.4 
公 共 機 構  165 5.8 
   
私 營 機 構  1 917 67.8 
﹙ 以 行 業 分 類 ﹚    
- 樓 宇 管 理  847 29.9 
- 建 造 業  109 3.9 
- 金 融 及 保 險 業  124 4.4 
- 醫 療 及 社 會 服 務 業  98 3.5 
- 飲 食 及 娛 樂 服 務 業  85 3.0 
- 其 他  654 23.1 
   

總 數  2 830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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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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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6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086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2012年 所 接 獲 的 貪 污 舉 報 當 中，多 少 宗 涉 及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？ 其 中 有 多 少 宗 與 藍 籌

股 公 司 有 關 ？ 有 多 少 宗 與 紅 籌 股 公 司 有 關 ？ 有 多 少 宗 與 H股 公 司 有 關 ？ 有 多 少 宗

與 在 外 國 註 冊 的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有 關 ？  
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(廉 署 )接 獲 有 關 私 營 機 構 的 貪 污 舉 報 時 ， 是 以 行 業 作 為 分 類 ， 因 此 未 能

提 供 有 關 涉 及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貪 污 舉 報 的 資 料 。 經 廉 署 調 查 後 ， 在 2012年 有 三 間 香

港 上 市 公 司 的 管 理 層 涉 嫌 觸 犯 貪 污 或 其 他 相 關 罪 行 而 被 檢 控，其 中 兩 間 為 外 國 註

冊 的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， 一 間 為 本 地 註 冊 的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。  

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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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7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216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執 行 處 在 2012-13 年 度 以 增 聘 人 手 、 培 訓 、 聯 絡 本 地 和 海 外 執 法 的 專 家 等 應 付 日

趨 複 雜 的 罪 案 。 就 此 ， 請 告 知 ﹕  

(a)  當 中 增 聘 多 少 人 手 ， 職 位 為 何 ﹖ 涉 及 的 資 源 為 何 ﹖  
(b) 有 關 培 訓 內 容 的 詳 情 為 何 ﹖ 涉 及 的 資 源 為 何 ﹖  
(c) 有 關 用 作 聯 絡 本 地 和 海 外 執 法 的 專 家 的 詳 情 及 涉 及 資 源 為 何 ﹖  

提 問 人 ： 李 國 麟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執 行 處 在 2012-13 年 度 藉 加 強 人 手 、 培 訓 及 聯 絡 本 地 和 海 外 執 法 機 構 的 專

家 ， 從 而 提 升 電 腦 資 料 鑑 證 調 查 的 能 力 ， 以 應 付 科 技 迅 速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挑

戰 。 增 加 的 職 位 為 1個 廉 政 主 任 ﹙ 乙 ／ 丙 ﹚ 及 1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按 年

預 算 開 支 為 101萬 元 。  

 
(b) 執 行 處 在 2012-13 年 度 共 派 員 參 與 由 海 外 及 本 地 執 法 機 構 及 專 業 機 構 舉 辦

的 7個 電 腦 資 料 鑑 證 課 程，讓 電 腦 鑑 證 小 組 的 人 員 能 掌 握 最 新 的 資 訊 科 技 及

鑑 證 技 巧 ， 涉 及 的 開 支 約 24萬 元 。 此 外 ， 年 內 舉 辦 的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及 廉 政

主 任 ﹙ 乙 ／ 丙 ﹚ 入 職 課 程 及 指 揮 課 程 亦 有 安 排 電 腦 鑑 證 小 組 的 人 員 向 新 入

職 及 現 職 人 員 介 紹 有 關 方 面 的 基 本 知 識 ， 提 升 他 們 處 理 有 關 調 查 工 作 的 能

力 。  

 
(c) 執 行 處 電 腦 鑑 證 小 組 的 人 員 在 2012-13年 度 ， 曾 與 本 地 執 法 機 構 包 括 警 隊 、

海 關 、 入 境 事 務 處 的 管 理 人 員 及 電 腦 鑑 證 專 家 舉 行 專 家 會 議 ， 就 有 關 電 腦

罪 案 的 最 新 犯 罪 手 法 及 調 查 技 巧 ， 作 廣 泛 交 流 。 此 外 ， 年 內 電 腦 鑑 證 小 組

人 員 亦 與 澳 洲 、 印 度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新 加 坡 、 土 耳 其 、 英 國 及 美 國 的 電 腦 鑑

證 專 家 交 換 工 作 心 得 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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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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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8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31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， (2)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(a)  在 防 止 貪 污 的 工 作 上，2013-14年 度 內，廉 政 公 署 會 因 應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不 斷 增

加 ， 協 助 房 屋 委 員 會 就 興 建 公 共 房 屋 方 面 加 強 地 盤 監 督 安 排 ， 以 確 保 它 們 能

防 止 貪 污 ； 請 告 知 本 委 員 會 計 劃 詳 情 為 何 ？ 預 算 開 支 及 人 手 需 要 多 少 ？  

(b)  另 外 ， 過 去 3年 (即 2010-2011至 2012-2013年 度 )， 廉 署 接 獲 及 檢 舉 有 關 建 築 工

程 的 貪 污 罪 案 數 字 如 何 ？ 有 沒 有 上 升 趨 勢 ？ 如 有 ， 廉 署 有 何 措 施 對 應 ？  

提 問 人 ： 鍾 國 斌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 在 2013-14年 度 防 止 貪 污 的 工 作 上 ， 因 應 公 屋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不 斷 增 加 ， 防 貪 處

針 對 地 盤 監 督 工 作 的 貪 污 風 險 ， 制 定 以 下 的 防 貪 計 劃 :  

(i) 為 房 屋 署 進 行 一 系 列 有 關 公 屋 建 築 工 程 地 盤 監 督 工 作 的 審 查 研 究，並 提 供

防 貪 建 議，以 確 保 有 關 程 序 能 防 止 貪 污。我 們 的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地 基 樁 柱 及

樓 宇 上 蓋 建 造 工 程 的 地 盤 監 督 程 序。其 中，有 關 建 造 樓 宇 上 蓋 地 盤 監 督 程

序 的 研 究 報 告 ， 已 於 年 初 交 予 房 屋 署 ， 讓 該 署 在 公 共 房 屋 建 築 量 增 加 時 ，

能 夠 及 早 加 強 相 關 的 防 貪 措 施 。  

(ii) 為 繼 續 提 升 由 房 屋 署 、 工 程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所 聘 用 的 地 盤 監 督 人 員 的 誠 信 操

守 及 防 貪 意 識 ， 廉 政 公 署 亦 已 計 劃 為 有 關 人 員 繼 續 舉 辦 誠 信 管 理 工 作 坊 。  

  廉 政 公 署 將 透 過 內 部 資 源 調 配 ， 以 完 成 以 上 的 防 貪 工 作 。  

(b) 在 2010， 2011及 2012年 ， 廉 署 分 別 接 獲 142、 177及 190宗 有 關 建 造 業 的 貪 污 投

訴 ， 其 中 分 別 有 110、 140 及 142宗 為 可 追 查 的 貪 污 投 訴 。 在 過 去 3年 ， 廉 署 分

別 檢 控 了 25、 7及 11名 與 建 造 業 貪 污 投 訴 有 關 的 涉 嫌 人 士 。  

 
近 年 因 建 造 業 興 旺 而 令 有 關 建 造 業 的 貪 污 投 訴 有 所 增 加，這 情 况 可 以 理 解。廉

署 會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貪 污 投 訴 的 情 況，並 按 需 要 適 當 調 配 資 源，進 行 有 效 及 徹 底

的 調 查。為 了 減 低 有 關 的 貪 污 風 險，廉 署 亦 會 採 取 主 題 式 的 防 貪 策 略，為 建 造

業 開 展 了 一 連 串 的 防 貪 工 作 ， 主 要 項 目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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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為 政 府 工 務 部 門 及 公 共 機 構 就 有 關 建 築 及 工 程 的 程 序 進 行 審 查 研 究，並 提

供 防 貪 建 議 。  

(ii) 就 政 府 一 些 大 型 基 建 發 展 工 程，派 代 表 以 觀 察 員 身 分 出 席 有 關 項 目 的 標 書

評 審 委 員 會 ， 提 供 防 貪 意 見 ， 以 確 保 評 標 過 程 公 平 公 正 。  

(iii) 為 工 程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的 工 程 監 管 人 員 舉 辦 誠 信 管 理 工 作 坊，提 昇 他 們 的 誠

信 操 守 。  

(iv) 為 大 學 的 工 程 專 業 本 科 生，提 供 防 貪 培 訓 課 程，讓 他 們 了 解 建 造 行 業 的 貪

汚 風 險 及 向 他 們 灌 輸 預 防 貪 污 的 概 念 。  

 

 
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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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09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312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在 2013-14年 度 將 會 加 強 人 手 以 應 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，請 告

知 本 委 員 會 ， 增 加 人 手 的 詳 情 及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要 多 少 ？  廉 署 現 時 擁 有 多 少 人

員 負 責 處 理 投 訴 及 調 查 工 作 ？  增 加 人 手 的 比 率 是 多 少 ？  

提 問 人 ： 鍾 國 斌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署 於 2013-14 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將 增 設 23 個 職 位 ， 職 級 及 工 作 性 質 如 下 ： 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 能 ， 應

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 、 4個 廉

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 的 調 查 、

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，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、負 責 帶

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 。  

當 中 17 個 負 責 調 查 工 作 的 職 位 於 2013-14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,052 萬 元 。 截 至

2013 年 3 月 1 日，廉 署 執 行 處 共 有 455 個 屬 廉 政 主 任 職 級 的 職 位，負 責 調 查 公 營

部 門 、 私 營 機 構 以 及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貪 污 投 訴 ， 上 述 17 個 新 增 的 職 位 佔 現 時 負 責

處 理 投 訴 及 調 查 工 作 的 有 關 職 位 數 目 的 3.7%。  
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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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0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313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4)  爭 取 支 持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在 此 綱 領 下 ，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將 由 2013年 開 始 ， 推 出 為 期 兩 年 的 倡 廉 計 劃 ， 以

配 合 廉 署 在 2014年 成 立 四 十 周 年 ， 包 括 製 作 電 視 劇 以 及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活 動 等 。 請

告 知 本 委 員 會 計 劃 詳 情 ， 以 及 預 算 需 動 用 多 少 開 支 及 人 手 。  

提 問 人 ： 鍾 國 斌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14年 為 廉 署 成 立 40周 年 ， 社 區 關 係 處 （ 社 關 處 ） 將 由 2013年 中 開 始 組 織 一 連 串

活 動 ， 包 括 地 區 倡 廉 活 動 及 製 作 電 視 劇 集 ， 提 醒 市 民 貪 污 的 禍 害 ， 並 凝 聚 社 區 力

量 ， 攜 手 邁 向 廉 政 40年 。  

(i) 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活 動  

本 年 度 ， 社 關 處 將 一 如 以 往 與 18區 區 議 會 合 辦 地 區 倡 廉 活 動 ， 包 括 為 區 內 學 生 舉

行 多 元 化 的 誠 信 教 育 活 動 ， 及 透 過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廣 邀 地 區 團 體 各 自 籌 辦 活 動 ， 與

廉 署 合 力 向 其 成 員 推 廣 廉 潔 信 息 。 為 加 強 活 動 成 效 ， 社 關 處 將 於 本 年 底 為 全 港 各

區 倡 廉 活 動 舉 行 啟 動 禮 ， 邀 請 18區 的 團 體 代 表 出 席 參 與 ， 寓 意 巿 民 戮 力 同 心 ， 堅

守 香 港 的 廉 潔 核 心 價 值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安 排 流 動 展 覽 車 穿 梭 全 港 人 流 暢 旺 的 地 點 及

學 校 ， 宣 傳 貪 污 的 禍 害 及 介 紹 廉 署 的 工 作 。  

各 項 活 動 將 由 社 關 處 各 分 區 辦 事 處 負 責 籌 辦 。 經 費 方 面 ， 地 區 倡 廉 活 動 的 財 政 預

算 約 為 220萬 元 ， 其 中 70萬 元 預 計 由 區 議 會 贊 助 ； 此 外 ， 社 關 處 亦 預 留 130萬 元 作

為 流 動 展 覽 車 的 經 費 。  

(ii) 「 廉 政 行 動 」 電 視 劇 集  

新 一 輯 「 廉 政 行 動 」 將 於 2014年 4月 推 出 。 一 連 5集 、 每 集 各 一 個 半 小 時 的 「 廉 政

行 動 」 劇 集 ， 取 材 自 廉 署 真 實 個 案 ， 包 括 涉 及 上 巿 公 司 、 建 造 業 及 政 府 人 員 等 的

貪 污 案 件 ， 藉 以 帶 出 貪 污 的 禍 害 ， 並 展 示 廉 署 人 員 不 懼 不 偏 的 專 業 精 神 。 劇 集 將

由 廉 署 與 電 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聯 合 製 作 ， 廉 署 主 要 負 責 提 供 劇 本 、 監 製 及 導 演 ； 電

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則 提 供 演 員 、 器 材 、 其 他 幕 後 支 援 及 播 放 時 段 。 是 次 製 作 亦 邀 得

多 位 著 名 導 演 執 導 。 劇 集 的 總 製 作 支 出 約 1,000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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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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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1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53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審 計 署 署 長 2012年 10月 發 表 的 第 五 十 九 號 報 告 書 指 出 食 物 環 境生 署 （ 食 環 署 ）

就 公 眾 查 詢 及 投 訴 的 管 理 極 需 改 善；請 問 防 止 貪 污 處 過 往 有 否 為 食 環 署 提 供 堵 塞

可 能 導 致 貪 污 漏 洞 及 改 善 工 作 程 序 的 建 議 ？ 如 有 ， 請 列 出 曾 查 察 的 項 目 。 如 曾 查

察 的 項 目 中 並 不 包 括 其 公 眾 查 詢 及 投 訴 的 管 理，防 貪 處 會 否 在 2013年 主 動 審 查 食

環 署 的 公 眾 查 詢 及 投 訴 的 管 理 工 作 程 序 ？  

提 問 人 ： 郭 榮 鏗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防 止 貪 污 處 （ 防 貪 處 ） 與 食 環 署 一 向 有 緊 密 聯 繫 ， 每 年 都 會 與 食 環 署 管

理 層 開 會 檢 視 需 要 優 先 提 供 防 貪 審 查 工 作 的 範 疇。防 貪 處 於 過 往 三 年 為 食 環 署 進

行 了 8項 審 查 工 作 報 告 （ 項 目 詳 見 下 表 ） 及 提 供 了 22次 防 貪 諮 詢 服 務 （ 包 括 就 部

門 現 有 或 新 修 訂 的 制 度 提 供 適 時 的 防 貪 建 議、就 部 門 的 員 工 守 則 提 供 意 見 及 安 排

防 貪 培 訓 講 座 等 ）， 藉 以 向 食 環 署 作 出 建 議 ， 修 訂 容 易 導 致 貪 污 風 險 的 工 作 程 序

和 方 式 。  

 
審 查 報 告 編 號  審 查 項 目  

69/2012 靈 灰 龕 位 的 配 售 工 作  

54/2012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的 執 行  

43/2012 撿 拾 骨 殖 服 務 的 管 理  

43/2011 酒 牌 的 簽 發  

25/2011 綜 合 食 物 店 牌 照 的 簽 發  

3/2011 環 境 衞 生 設 施 的 保 養  

19/2010 食 物 標 籤 規 定 的 執 行  

12/2010 營 養 標 籤 小 量 豁 免 申 請 的 處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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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貪 處 於 2000年 曾 為 食 環 署 進 行 了 一 項 投 訴 處 理 程 序 的 審 查 研 究 。 此 外 ， 防 貪 處

在 進 行 個 別 的 防 貪 審 查 時 ， 亦 會 檢 視 相 關 項 目 中 涉 及 處 理 投 訴 的 程 序（ 例 如 以 上

所 表 列 有 關 發 牌 及 執 法 工 作 的 項 目 ） ， 並 向 食 環 署 提 出 適 時 的 改 善 建 議 。  

防 貪 署 會 繼 續 關 注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工 作 程 序 ， 按 需 要 進 行 有 關 的 防 貪 審 查 研 究 。  

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0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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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2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532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請 以 列 表 方 式 列 出 執 行 處 在 2013-14年 度 新 開 設 的 23個 職 位 的 職 級 詳 情，當 中 多 少

個 屬 於 處 長 級 的 職 位 ？ 又 現 時 執 行 處 各 職 級 未 填 補 的 空 缺 共 有 多 少 個 ？ 請 以 列

表 方 式 詳 細 告 知 。  

提 問 人 ： 郭 榮 鏗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署 執 行 處 於 2013-14 年 度 將 增 設 的 23 個 職 位 的 職 級 及 工 作 性 質 如 下 ：  

  5 個 廉 政 主 任 ( 乙 ／ 丙 ) 及 4 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

能 ， 應 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，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、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 、4

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，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

的 調 查 、 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， 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

准 開 設、負 責 帶 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

行 政 支 援 。 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，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。 

上 述 職 位 並 無 處 長 級 的 職 位 。  

 
截 至 2013年 3月 1日 ， 執 行 處 共 有 78個 未 填 補 的 空 缺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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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 級  空 缺  

首 長 級  執 行 處 副 處 長  ∆ 1 

 總 廉 政 主 任  ∆ 2 

部 門 職 系  高 級 廉 政 主 任∆ 1 

 廉 政 主 任 （ 甲 ）∆ 9 

 廉 政 主 任 （ 乙 ∕ 丙 ） * 5 

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 * 44 

 法 證 會 計 師  1 

 廉 政 調 查 員 （ 主 隊 ） * 12 

一 般 職 系  二 級 私 人 秘 書  * 2 

 二 級 特 別 攝 影 員  * 1 

總 數  78 

 
∆ 空 缺 由 下 一 級 人 員 署 任  

*  招 聘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 

 

 
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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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3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533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請 以 列 表 方 式 分 別 詳 細 列 出 5 任 廉 政 專 員 在 2002 至 2012 年 度 外 訪 的 次 數、日 數、

目 的 地 及 外 訪 原 因 ， 並 每 次 外 訪 隨 行 的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人 員 人 數 與 及 另 表 列 出

開 支 詳 情 。  

提 問 人 ： 郭 榮 鏗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李 少 光 （ 2002年 7月 － 2003年 8月 ） 共 1年 零 2個 月  
 

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隨行的 
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開支

列於括弧內） 
($) 

18/11/2002 – 22/11/2002  
(星期一至星期五) 

5 中國北京 
及廣州 
 

7人 在北京拜訪港澳辦、監察部、

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公安部 
 
在廣州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

院、公安廳及監察廳 

89,007 
(12,940) 
請看附表A(1)項 

15/3/2003  
(星期六) 

1 中國廣州 2人 專員訪問廣州 824 
(275) 
請看附表A(2)項 

24/5/2003 – 31/5/2003 
(星期六至星期六) 

8 南韓首爾 4人 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反貪會議

及論壇 
111,925 
(25,886) 
請看附表A(3)項 

    合計：3次外訪共201,756
(專員個人開支共39,101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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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黃 鴻 超  （ 2003年 8月  – 2006年 10月 ） 共 3年 零 3個 月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署人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21/9/2003 – 27/9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上
海、廣州
及北京 

7人 在上海市拜訪 
人民檢察院、監察委員會及公安
局 
 
在廣州拜訪 
廣東省公安廳、監察廳及人民檢
察院 
 
在北京拜訪 
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、國
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、最高人民
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國家發展和改
革委員會及監察部 

130,819 
(16,174) 
請看附表
B(1)項 

2/11/2003 – 
11/11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 

10 英國倫
敦、北愛
爾蘭 
貝爾法斯
特及法國
巴黎 

2人 
 

在倫敦拜訪當地警察廳、
Matheson & Co Ltd、獨立處理警
察投訴部門、Committee for 
Standards in Public Life及英國下
議院 
 
在貝爾法斯特出席警隊問責會議 
 
在巴黎拜訪當地司法部和經濟合
作及發展組織的反貪機關 

222,726 
(61,299) 
請看附表
B(2) 

30/11/2003 – 
4/12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四) 

5 馬來西亞
吉隆坡 

2人 出席第四屆亞太區反貪會議   16,685 
(5,841) 
請看附表
B(3) 

19/2/2004 – 20/2/2004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2 中國北京 1人 專員訪問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
及最高人民檢察院、 

10,297 
(5,041) 
請看附表
B(4) 

5/4/2004 
(星期一) 

1 中國北京 --- 專員訪問內地 3,650 
(3,650) 
請看附表
B(5) 

14/4/2004 
(星期三) 

1 中國澳門 5人 拜訪澳門廉政公署及澳門檢察院 3,108 
(518) 
請看附表
B(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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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署人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6/7/2004 – 10/7/2004 
(星期二至星期六) 

5 中國昆明
 

1人 出席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
會議 

8,870 
(4,309) 
請看附表
B(7) 

9/11/2004 – 
11/11/2004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中國廣州 7人 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院 28,632 
(3,518) 
請看附表
B(8) 

21/11/2004 – 
26/11/2004 
(星期日至星期五) 
 

6 英國倫敦

及奧地利

維也納 

1人 拜訪倫敦警察廳及出席歐盟反貪

會議 
70,473 
(14,517) 
請 看 附 表

B(9) 
29/11/2004 – 
1/12/2004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中國廣州 2人 出席泛珠三角檢察長聯席會議 4,607 
(1,536) 
請 看 附 表

B(10) 
5/12/2004 – 
10/12/2004 
(星期日至星期五) 

6 中國北京 7人 訪問內地檢察機關 84,100 
(10,464) 
請 看 附 表

B(11) 
4/9/2005 – 10/9/2005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京

及鄭州 
8人 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前往鄭州

交流考察 
121,183 
(13,249) 
請 看 附 表

B(12) 
14/9/2005 – 16/9/2005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泰國曼谷 1人 出席第二屆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

檢察長會議 
5,913 
(2,820) 
請 看 附 表

B(13) 
9/12/2005 – 
10/12/2005 
(星期五至星期六) 

2 中國深圳 1人 出席第一屆亞歐會議總檢察長會

議 
1,583 
(396) 
請 看 附 表

B(14) 
1/1/2006 
(星期日) 

1 中國澳門 6人 拜訪澳門廉政公署及澳門特區檢

察院 
3,605 
(515) 
請 看 附 表

B(15) 
6/4/2006 – 7/4/2006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2 中國廣州

及東莞 
8人 在廣州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院、

監察廳及公安廳 
 
在東莞拜訪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及

監獄所 

16,546 
(1,838) 
請 看 附 表

B(16) 

30/7/2006 – 2/8/2006 
(星期日至星期三) 

4 印尼雅加

逹 
1人 出席第三屆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

檢察長會議 
6,396 
(3,198) 
請 看 附 表

B(1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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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署人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19/10/2006 – 
20/10/2006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2 中國廣東

及澳門 
5人 拜訪廣東省監察廳及公安廳、澳

門廉政公署及檢察院 
7,048 
(834) 
請 看 附 表

B(18) 
21/10/2006 – 
27/10/2006 
(星期六至星期五) 
 

7 中國河北

及北京 
21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一屆年

會 
197,089 
(11,747) 
請 看 附 表

B(19) 
    合計：19次外訪共943,330元

(專員個人開支共182,154元)
 
  羅 范 椒 芬   （ 2006年 10月  –  2007年 6月 ） 共 9個 月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開

支列於括弧

內） 
($) 

8/1/2007 – 12/1/2007 
(星期一至星期五) 

5 
 
 

中國北京

 
 

4人 拜訪北京高檢、港澳辦、公安

部、司法部及監察部 
48,150 
(9,507) 
請看附表C(1)
項 

21/1/2007 – 23/1/2007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廣州

及深圳 
6人 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院、廣東

省監察廳、廣東省公安廳、深

圳市人民檢察院和深圳市監察

局 

24,908 
(3,557) 
請看附表C(2)
項 

8/2/2007 
(星期四) 

1 中國澳門 6人 拜訪澳門廉政公署 2,198 
(314) 
請看附表C(3)
項 

19/2/2007 – 24/2/2007 
(星期一至星期六) 
 

6 英國倫敦

及 
荷蘭 
阿姆斯特

丹 

3人 在倫敦拜訪當地警察廳  
 
在阿姆斯特丹出席反貪會議 

284,451 
(42,088) 
請看附表C(4)
項 

    合計：4次外訪共279,198元
(專員個人開支共55,466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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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湯 顯 明  （ 2007年 7月  – 2012年 6月 ） 共 5年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23/10/2007 – 
27/10/2007 
(星期二至星期六) 

5 澳洲悉尼 2人 出席反貪會議 51,616 
(6,474) 
請看附表

D(1)項 
20/11/2007 – 
23/11/2007 
(星期二至五) 

4 印尼峇里 6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二屆

年會 
90,336 
(10,949) 
請看附表

D(2)項 
16/12/2007 – 
22/12/2007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

京、南京

及蘇州 

7人 在北京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、

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、監察

部、國家預防腐敗局及公安部 
 
在南京拜訪江蘇省人民檢察院

及江蘇省監察局 
 
在蘇州拜訪 
蘇州市檢察及監察部門 

126,912 
(22,228) 
請看附表

D(3)項 

14/1/2008 – 17/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四) 

4 中國廣

州、珠海

及澳門 

7人 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及澳門

廉政公署 
50,734 
(6,031) 
請看附表

D(4)項 
21/1/2008 – 22/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深圳 25人 出席「建設工程領域治理腐敗」

研討會 
110,718 
(2,898) 
請看附表

D(5)項 
25/5/2008 – 29/5/2008 
(星期日至星期四) 

5 中國北

京、南寧

及桂林 

6人 拜訪監察部、國家預防腐敗

局、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

會、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

會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

98,955 
(23,532) 
請看附表

D(6)項 
2/10/2008 – 9/10/2008 
(星期四至星期四) 

8 烏克蘭 
基輔、 
英國倫敦

及劍橋 

5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三屆

年會及訪問英國倫敦及劍橋 
399,937 
(72,966) 
請看附表

D(7)項 
10/11/2008 – 
12/1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菲律賓 
馬尼拉 

2人 出席第五屆中國與東盟成員國

總檢察長會議 
28,363 
(11,790) 
請看附表

D(8)項 
14/11/2008 – 
17/11/2008 
(星期五至星期一) 

4 中國杭州 3人 出席西湖‧廉政論壇 41,680 
(13,076) 
請看附表

D(9)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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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15/12/2008 – 
16/12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深圳 3人 出席中國區際刑事法論壇及中

國內地、香港反貪反黑法律實

務問題高級研討班 

9,126 
(2,174) 
請看附表

D(10)項 
11/1/2009 – 17/1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

京、昆明

及麗江 

7人 在北京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、

監察部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

室、全國人民大會法制工作委

員會、大學學者及在雲南省訪

問當地的檢察院 

138,248 
(30,333) 
請看附表

D(11)項 

8/6/2009 – 9/6/2009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廣州

及深圳 
8人 訪問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及相關

機構 
20,771 
(2,089) 
請看附表

D(12)項 
29/8/2009 – 5/9/2009 
(星期六至星期六) 

8 英國劍

橋、倫敦

及奧地利

維也納 

3人 出席第二十七屆劍橋國際金融

罪行會議、拜訪英國法律改革

委員會及維也納國際刑警的國

際反貪學院 

211,406 
(63,169) 
請看附表

D(13)項 
30/9/2009 – 2/10/2009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中國北京 無 香港特區各界人士國慶觀禮團 4,591 
(4,591) 
請看附表

D(14)項 
13/10/2009 – 
15/10/2009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中國北京 4人 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反貪工

作坊 
66,024 
(16,664) 
請看附表

D(15)項 
8/11/2009 – 
10/11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澳門 21人 出席「私營領域防治腐敗的現

狀與前瞻」三地專題研討會 
109,341 
(9,580) 
請看附表

D(16)項 
23/11/2009 – 
25/11/2009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越南河內

Hanoi, 
Vietnam 

2人 出席第六屆中國與東盟成員國

總檢察長會議 
35,384 
(14,456) 
請看附表

D(17)項 
20/12/2009 – 
23/12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三) 

4 台灣台北 8人 拜訪台灣法務部及監察院 96,617 
(14,777) 
請看附表

D(18)項 
8/4/2010 – 14/4/2010 
(星期四至星期三) 

7 巴西薩爾

瓦多及英

國倫敦 

2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行委

員會會議及與海外反貪機構及

學者會議 

319,809 
(108,213) 
請看附表

D(19)項 
16/5/2010 – 23/5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日) 

8 中國北京

及成都 
8人 訪問監察部和國家預防腐敗局

及考察四川省災後重建的廉政

監督工作 

162,193 
(26,902) 
請看附表

D(20)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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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10/6/2010 – 13/6/2010 
(星期四至星期日) 

4 中國上海 6人 為中國幹部學院主持廉政講座 98,629 
(16,091) 
請看附表

D(21)項 
2/7/2010 – 4/7/2010 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中國廣州 6人 拜訪廣東省人民檢察院 37,208 
(5,215) 
請看附表

D(22)項 
25/8/2010 – 28/8/2010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哈爾

濱 
13人 出席「財政預算公開與防治腐

敗」三地專題研討會 
182,843 
(20,233) 
請看附表

D(23)項 
19/9/2010 – 21/9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北京 1人 為香港廉政公署人員國策研習

班主禮及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 
25,341 
(15,131) 
請看附表

D(24)項 
2/11/2010 – 5/11/2010 
(星期二至星期五) 

4 中國澳門 35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四屆

年會暨會員大會 
215,151 
(13,687) 
請看附表

D(25)項 
12/12/2010 – 
13/12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一) 

2 中國澳門 2人 出席第三屆中國區際刑事法論

壇 
11,544 
(3,946) 
請看附表

D(26)項 
17/1/2011 – 19/1/2011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新加坡 3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專家會

議 
57,679 
(26,044) 
請看附表

D(27)項 
8/5/2011 – 10/5/2011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卡塔爾多

哈 
4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行委

員會會議 
134,042 
(34,739) 
請看附表

D(28)項 
31/5/2011 – 2/6/2011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泰國曼谷 5人 出席反貪會議 50,792 
(10,502) 
請看附表

D(29)項 
22/6/2011 – 26/6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中國北京

及長沙 
8人 訪問監察部及赴長沙訪問 126,592 

(22,426) 
請看附表

D(30)項 
2/7/2011 – 4/7/2011 
(星期六至星期一) 

3 中國上海 7人 出席第三次國際反貪局聯合會

培訓研討會 
62,702 
(9,680) 
請看附表

D(31)項 



第 5 節 ICAC - 第 27 頁 
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 署 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14/9/2011 – 17/9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北京

及天津 
4人 訪問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天津市

人民檢察院 
67,750 
(17,326) 
請看附表

D(32)項 
19/10/2011 – 
27/10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9 摩洛哥 
馬拉喀什

6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五屆

年會暨會員大會及「聯合國反

腐敗公約締約國第四屆會議」 

593,463 
(83,772) 
請看附表

D(33)項 
20/6/2012 – 22/6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中國北京 5人 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及監察部 71,115 
(16,237) 
請看附表

D(34)項 
    合計：34次外訪共3,907,612元

(專員個人開支共757,921元)
 
 
  白 韞 六  （ 2012年 7月 1日  –  資 料 截 至 2013年 3月 25日 ） 共 9個 月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廉署人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開支總額 
（專員個人

開支列於括

弧內） 
($) 

27/7/2012 – 29/7/2012 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
 
 

中國廣

州 
 
 

6人 出席「廉潔社會  我撐你」

粵港澳青少年反腐倡廉電

腦動畫／漫畫創作比賽頒

獎典禮，並拜訪廣東省人民

檢省院及監察廳 

38,600 
(5,517) 
請看附表

E(1)項 

12/9/2012 – 15/9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北

京 
7人 拜訪相關的對口機構，包括

最高人民檢察院及監察部 
115,518 
(18,958) 
請看附表

E(2)項 
19/9/2012 – 20/9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2 中國澳

門 
6人 出席澳門廉政建設二十週

年「誠信管理 廉潔營商」

研討會，並拜訪澳門廉政公

署及檢察院 

28,539 
(4,061) 
請看附表

E(3)項 

3/10/2012 – 7/10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馬來西

亞 
吉隆坡 

5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

行委員會會議及第六屆年

會暨會員代表大會 

99,637 
(22,893) 
請看附表

E(4)項 
31/1/2013 
(星期四) 

1 中國深

圳 
6人 拜訪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沒有 

    合計：5次外訪共282,294元
(專員個人開支共51,429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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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3 .4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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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A 
 

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A(1) 18/11/2002 – 
22/11/2002 
(星期一至星期五) 

5 中國北京及

廣州 
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3,124 
55,883 

89,007

A(2) 15/3/2003 
(星期六) 

1 中國廣州 膳宿津貼／其他 824 824

A(3) 24/5/2003 – 31/5/2003 
(星期六至星期六) 

8 南韓首爾 
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9,753 
19,220 
52,952 

111,925

 
附表B 
 

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B(1) 21/9/2003 – 27/9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上海， 
廣州及北京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1,072 
79,747 

130,819

B(2) 2/11/2003 – 
11/11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10 英國倫敦、 
北愛爾蘭 
貝爾法斯特及

法國巴黎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9,748 
145,186 

47,792 

222,726

B(3) 30/11/2003 – 
4/12/2003 
(星期日至星期四) 

5 馬來西亞 
吉隆坡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,126 
7,447 
7,112 

16,685

B(4) 19/2/2004 – 20/2/2004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1 中國北京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7,106 
3,191 

10,297

B(5) 5/4/2004 
(星期一) 

1 中國北京 機票 3,650 3,650

B(6) 14/4/2004 
(星期三) 

1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3,108 3,108

B(7) 6/7/2004 – 10/7/2004 
(星期二至星期六) 

5 中國昆明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,388 
3,482 

8,870

B(8) 9/11/2004 – 
11/11/2004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中國廣州 膳宿津貼／其他 28,632 28,632

B(9) 21/11/2004 – 
26/11/2004 
(星期日至星期五) 

6 英國倫敦 
及奧地利 
維也納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0,184 
52,500 

7,789 

70,473

B(10) 29/11/2004 – 
1/12/2004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中國廣州 膳宿津貼／其他 4,607 4,607

B(11) 5/12/2004 – 
10/12/2004 
(星期日至星期五) 

6 中國北京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4,216 
59,884 

84,100

B(12) 4/9/2005 – 10/9/2005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京 
及鄭州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46,945 
74,238 

121,183

B(13) 14/9/2005 – 16/9/2005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泰國曼谷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4,345 
1,568 

5,9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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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B(14) 9/12/2005 – 
10/12/2005 
(星期五至星期六) 

2 中國深圳 膳宿津貼／其他 1,583 1,583

B(15) 1/1/2006 
(星期日) 

1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3,605 3,605

B(16) 6/4/2006 – 7/4/2006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2 中國廣州 
及東莞 

膳宿津貼／其他 16,546 16,546

B(17) 30/7/2006 – 2/8/2006 
(星期日至星期三) 

4 印尼雅加逹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,460 
936 

6,396

B(18) 19/10/2006 – 
20/10/2006 
(星期四至星期五) 

2 中國廣東 
及澳門 

膳宿津貼／其他 7,048 7,048

B(19) 21/10/2006 – 
27/10/2006 
(星期六至星期五) 

7 中國河北 
及北京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84,966 
112,123 

197,089

 
附表C 
 

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C(1) 8/1/2007 – 12/1/2007 
(星期一至星期五) 

5 中國北京 
 
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5,835 
32,315 

48,150

C(2) 21/1/2007 – 23/1/2007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廣州 
及深圳 

膳宿津貼／其他 24,908 24,908

C(3) 8/2/2007 
(星期四) 

1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2,198 2,198

C(4) 19/2/2007 – 24/2/2007 
(星期一至星期六) 

6 英國倫敦及 
荷蘭 
阿姆斯特丹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46,194 
184,714 

53,543 

284,451

 
附表D 
 

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D(1) 23/10/2007 – 
27/10/2007 
(星期二至星期六) 

5 
 
 

澳洲悉尼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0,205 
16,310 
15,101 

51,616

D(2) 20/11/2007 – 
23/11/2007 
(星期二至五) 

4 印尼峇里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5,825 
32,256 
22,255 

90,336

D(3) 16/12/2007 – 
22/12/2007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京、 
南京及 
蘇州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9,914 
42,651 
74,347 

126,912

D(4) 14/1/2008 – 17/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四) 

4 中國廣州、 
珠海及 
澳門 

膳宿津貼／其他 50,734 50,734

D(5) 21/1/2008 – 22/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深圳 膳宿津貼／其他 110,718 110,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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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D(6) 25/5/2008 – 29/5/2008 
(星期日至星期四) 

5 中國北京、 
南寧及 
桂林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8,995 
45,891 
44,069 

98,955

D(7) 2/10/2008 – 9/10/2008 
(星期四至星期四) 

8 烏克蘭 
基輔、 
英國倫敦及

劍橋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8,796 
290,814 

80,327 

399,937

D(8) 10/11/2008 – 
12/11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菲律賓 
馬尼拉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3,154 
9,697 
5,512 

28,363

D(9) 14/11/2008 – 
17/11/2008 
(星期五至星期一) 

4 中國杭州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4,336 
27,344 

41,680

D(10) 15/12/2008 – 
16/12/2008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深圳 膳宿津貼／其他 9,126 9,126

D(11) 11/1/2009 – 17/1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六) 

7 中國北京、 
昆明及 
麗江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4,527 
41,842 
81,879 

138,248

D(12) 8/6/2009 – 9/6/2009 
(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2 中國廣州及

深圳 
膳宿津貼／其他 20,771 20,771

D(13) 29/8/2009 – 5/9/2009 
(星期六至星期六) 

8 英國劍橋、 
倫敦及 
奧地利 
維也納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6,391 
119,450 

75,565 

211,406

D(14) 30/9/2009 – 2/10/2009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中國北京 機票 
 

4,591 4,591

D(15) 13/10/2009 – 
15/10/2009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中國北京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,677 
23,779 
36,568 

66,024

D(16) 8/11/2009 – 
10/11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澳門 酒店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6,232 
103,109 

109,341

D(17) 23/11/2009 – 
25/11/2009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越南河內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0,168 
19,543 

5,673 

35,384

D(18) 20/12/2009 – 
23/12/2009 
(星期日至星期三) 

4 台灣台北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1,278 
65,339 

96,617

D(19) 8/4/2010 – 14/4/2010 
(星期四至星期三) 

7 巴西 
薩爾瓦多及 
英國倫敦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5,199 
278,589 

26,021 

319,809

D(20) 16/5/2010 – 23/5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日) 

8 中國北京及

成都 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8,240 
50,473 

103,480 

162,193

D(21) 10/6/2010 – 13/6/2010 
(星期四至星期日) 

4 中國上海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,838 
28,849 
63,942 

98,6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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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D(22) 2/7/2010 – 4/7/2010 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中國廣州 膳宿津貼／其他 37,208 37,208

D(23) 25/8/2010 – 28/8/2010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 
哈爾濱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51,530 
107,980 

23,333 

182,843

D(24) 19/9/2010 – 21/9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中國北京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4,241 
11,100 

25,341

D(25) 2/11/2010 – 5/11/2010 
(星期二至星期五) 

4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215,151 215,151

D(26) 12/12/2010 – 
13/12/2010 
(星期日至星期一) 

2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11,544 11,544

D(27) 17/1/2011 – 19/1/2011 
(星期一至星期三) 

3 新加坡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28,494 
29,185 

57,679

D(28) 8/5/2011 – 10/5/2011 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卡塔爾 
多哈 
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22,660 
11,382 

134,042

D(29) 31/5/2011 – 2/6/2011 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泰國曼谷 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17,510 
24,413 

8,869 

50,792

D(30) 22/6/2011 – 26/6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中國北京及

長沙 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7,209 
51,877 
67,506 

126,592

D(31) 2/7/2011 – 4/7/2011 
(星期六至星期一) 

3 中國上海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7,624 
25,078 

62,702

D(32) 14/9/2011 – 17/9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北京及

天津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0,725 
37,025 

67,750

D(33) 19/10/2011 – 
27/10/2011 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9 摩洛哥 
馬拉喀什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76,667 
455,272 

61,524 

593,463

D(34) 20/6/2012 – 22/6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3 中國北京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38,058 
33,057 

71,115

 
附表E 
 

項目 外訪日期 日

數 
目的地 開支 金額($) 總額($) 

E(1) 27/7/2012 – 29/7/2012 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中國廣州 
 
 

膳宿津貼／其他 38,600 38,600

E(2) 12/9/2012 – 15/9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北京 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48,453 
67,065 

115,518

E(3) 19/9/2012 – 20/9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2 中國澳門 膳宿津貼／其他 28,539 28,539

E(4) 3/10/2012 – 7/10/2012 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馬來西亞 
吉隆坡 

酒店 
機票 
膳宿津貼／其他 

42,996 
33,345 
23,296 

99,6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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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4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534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請 列 出 5任 廉 政 專 員 在 2002至 2012年 度 歷 年 的 非 實 報 實 銷 酬 酢 津 貼 款 額。並 請 列 出

湯 顯 明 任 內 以 公 帑 送 贈 禮 物 予 各 地 政 府 官 員 的 次 數 和 每 次 的 實 際 金 額 。  

提 問 人 ： 郭 榮 鏗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政 專 員 並 沒 有 非 實 報 實 銷 的 酬 酢 津 貼 款 額，專 員 的 所 有 酬 酢 開 支 是 需 要 實 報 實

銷 的 。  

 
湯 顯 明 前 專 員 任 內 以 公 帑 送 贈 禮 物 予 各 地 政 府 /官 方 機 構 和 官 員 的 資 料 如 下 ：  

 
財 政 年 度  次 數 * 總 額 ($) 每 次 實 際 金 額 幅 度 ($) 

2007-08 19 40,000 360 – 11,430 
2008-09 18 32,000 400 – 7,460 
2009-10 29 49,000 180 – 9,880 
2010-11 42 70,000 180 – 11,330 
2011-12 28 29,000 90 – 6,550 
合計: 136 220,000  

 
* 次 數 以 一 個 活 動 或 一 次 外 訪 計 算。在 一 個 活 動 或 一 次 外 訪 中，專 員 或 會 送 贈 紀

念 品 予 多 間 機 構 或 /和 多 名 人 士 。 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3 .4.2013 



第 5 節 ICAC - 第 34 頁 

 

 
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5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183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對 於 廉 政 公 署 現 時 的 人 手 狀 況 ， 請 列 出 下 列 各 項 的 詳 情 為 何 ：  

(a)  2013-2014廉 政 公 署 的 員 工 薪 酬 將 會 增 加 ， 各 級 別 員 工 薪 酬 增 加 幅 度 ；  

(b) 因 此 薪 酬 增 加 的 員 工 數 目 ；  

(c) 上 述 計 劃 的 總 開 支 ；  

(d) 過 去 5年 (2008-09, 2009-10, 2010-11, 2011-12, 2012-13)各 職 級 的 流 失 率 及 流

失 的 實 際 人 數 ；  

(e) 對 於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， 廉 政 公 署 表 示 會 豐 富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內 容 ， 以 提 升 調 查

人 員 的 專 業 才 能 ， 具 體 計 劃 ； 所 涉 及 的 人 手 及 開 支 。    

提 問 人 ： 田 北 辰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在 2013-14年 度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人 員 的 薪 酬 增 加 是 按 2012-13年 度 公 務 員 薪

酬 調 整 來 作 預 算 的 。 首 長 級 及 高 層 人 員 薪 金 增 幅 是 5.26%， 中 層 及 低 層 人 員

的 薪 金 增 幅 則 為 5.80%。  

(b) 2013-14年 度 的 預 算 是 按 2012年 9月 30日 的 資 料 來 計 算 的 。 獲 增 加 薪 酬 的 廉 署

人 員 數 目 共 1 294人 。  

(c) 按 2012-13年 度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， 廉 署 在 2013-14年 度 薪 酬 預 算 的 增 加 總 額 為

3,831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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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流 失 包 括 自 然 流 失（ 到 達 退 休 年 齡 ）及 非 自 然 流 失（ 未 達 退 休 年 齡 ）。 過 去 5

年 (2008, 2009, 2010, 2011及 2012)各 職 級 的 實 際 流 失 人 數 及 流 失 率 如 下 ：  

 

2008  2009 
 

2010 2011 2012 
 

流失 

人數 

在職 

人數 
流失率 

(%) 
流失 

人數 

在職

人數
流失率

(%) 
流失

人數

在職

人數
流失率

(%)
流失

人數

在職 

人數 
流失率 

(%) 
流失

人數

在職

人數
流失率

(%) 

首長級人員 1 13 7.7% 1 13 7.7% 2 12 16.7% 4 13 30.8% 2 12 16.7%

非首長級部門職系人員 

高級廉政主任 5 37 13.5% 3 36 8.3% 3 37 8.1% 3 36 8.3% 3 39 7.7%

廉政主任(甲) 8 104 7.7% 6 104 5.8% 6 102 5.9% 4 103 3.9% 7 98 7.1%

廉政主任(乙/丙) 21 339 6.2% 8 354 2.3% 17 373 4.6% 17 369 4.6% 16 356 4.5%

助理廉政主任 42 300 14.0% 29 338 8.6% 21 324 6.5% 23 374 6.1% 24 369 6.5%

高級法證會計師 / 

法證會計師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0 4 0.0%

廉政調查員職系 3 114 2.6% 3 111 2.7% 5 114 4.4% 8 114 7.0% 4 113 3.5%

小計  79 894 8.8% 49 943 5.2% 52 950 5.5% 55 996 5.5% 54 979 5.5%

一般及支援職系 13 292 4.5% 14 307 4.6% 11 305 3.6% 24 312 7.7% 17 306 5.6%

總數 93 1199 7.8% 64 1263 5.1% 65 1267 5.1% 83 1321 6.3% 73 1297 5.6%

 

(e) 廉 署 會 定 期 檢 討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和 廉 政 主 任 (乙 /丙 )入 職 課 程 內 容 ， 確 保 課 程 能

提 升 人 員 的 專 業 才 能 ， 切 合 調 查 及 運 作 的 需 要 。 現 時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入 職 課 程

分 3階 段 進 行，分 別 為 期 10星 期、3星 期 及 4星 期。廉 政 主 任 (乙 /丙 )則 在 入 職 時

會 接 受 14星 期 包 括 管 理 及 領 導 才 能 的 培 訓 ， 為 其 日 後 作 為 初 級 領 導 者 的 角 色

作 好 準 備。經 過 12個 月 的 在 職 培 訓 後，這 些 廉 政 主 任 將 會 參 與 一 個 3星 期 的 指

揮 課 程 以 鞏 固 所 得 的 經 驗 。 以 上 所 作 的 安 排 是 希 望 把 理 論 和 實 踐 經 驗 更 好 地

結 合 起 來 ， 達 致 培 訓 的 最 佳 效 果 。  

所 有 新 入 職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和 廉 政 主 任 (乙 /丙 )均 會 接 受 一 系 列 多 元 化 的 密 集 培

訓 ， 內 容 涵 蓋 法 律 條 文 、 證 據 規 則 、 電 腦 鑑 證 、 財 務 調 查 、 認 知 訊 問 技 巧 、

槍 械 使 用 、 規 則 及 程 序 、 溝 通 技 巧 及 其 他 專 業 課 題 等 。 為 進 一 步 裝 備 學 員 迎

接 挑 戰 ， 廉 署 在 入 職 課 程 中 強 調 對 執 法 的 了 解 、 個 人 發 展 及 建 立 團 隊 精 神 、

以 及 引 用 實 例 的 訓 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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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署 執 行 處 轄 下 的 訓 練 及 發 展 組 為 新 入 職 人 員 舉 辦 上 述 培 訓 以 及 為 在 職 人 員

提 供 持 續 專 業 訓 練 以 配 合 廉 署 的 工 作 策 略。該 組 別 由 1名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帶 領 ，

成 員 包 括 2 名 廉 政 主 任 ( 甲 ) 、 15 名 廉 政 主 任 ( 乙 ／ 丙 ) 及 2 名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，

2013-14年 度 的 薪 酬 開 支 預 算 為 1,470萬 元。當 中 1名 廉 政 主 任 (甲 )及 8名 廉 政 主

任 (乙 ／ 丙 )專 職 籌 備 及 教 授 入 職 課 程 。 廉 署 亦 會 按 需 要 安 排 外 間 機 構 為 學 員

舉 辦 有 關 建 立 團 隊 精 神 、 壓 力 管 理 、 促 進 個 人 效 率 等 訓 練 課 程 ， 2013-14年 度

在 這 方 面 的 訓 練 開 支 預 算 為 11萬 元 。  
 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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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6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090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在 2013-14年 度 需 要 特 別 留 意 的 事 項 中，廉 政 公 署 將 會 為 中 醫 編 製 並 推 出 一 套 防 貪

實 務 指 引，透 過 具 代 表 性 的 專 業 團 體，尋 求 與 業 界 合 作 的 機 會。請 告 知 本 委 員 會 ：  

(a)   為 中 醫 編 制 這 套 防 貪 指 引 ， 是 否 顯 示 業 界 內 存 有 貪 污 個 案 ？  

(b) 在 過 去 三 年 (即 2010-11、 2011-12及 2012-13年 度 )， 涉 及 的 舉 報 和 檢 控 數 字 為

何 ？  

(c) 指 引 何 時 公 布 ； 整 項 計 劃 涉 及 的 開 支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易 志 明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  廉 政 公 署 編 製 「 中 醫 防 貪 指 引 」， 並 不 表 示 中 醫 業 界 有 嚴 重 的 貪 污 問 題 。 事

實 上，中 醫 服 務 在 香 港 越 來 越 受 市 民 重 視，現 時 全 港 有 超 過 9,000名 註 冊 和 表

列 中 醫 。廉 政 公 署 為 中 醫 業 界 編 製 這 套 指 引 ，旨 在 闡 述 中 醫 在 向 病 人 提 供 服

務 或 管 理 診 所 的 運 作 時 ， 可 能 面 對 的 貪 污 陷 阱 和 誠 信 問 題 ， 並 建 議 有 效 措

施 ， 以 協 助 中 醫 業 界 提 升 防 貪 水 平 ，及 防 止 因 貪 污 舞 弊 或 不 當 行 為 而 損 害 業

界 的 聲 譽 。  

(b) 在 2010、 2011及 2012年 ， 廉 政 公 署 分 別 接 獲 3、 4及 5宗 有 關 中 醫 業 的 貪 污 投

訴 。 在 上 述 年 度 並 無 人 因 涉 及 中 醫 業 的 貪 污 投 訴 而 被 檢 控 。  

(c) 這 套 指 引 將 在 2013年 度 第 四 季 推 出 ，亦 會 透 過 廉 署 網 址 發 佈 ， 供 有 興 趣 人 士

參 考 和 下 載 。 廉 政 公 署 將 透 過 內 部 資 源 調 配 ， 以 完 成 以 上 的 防 貪 工 作 。 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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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7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270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2013-14年 度 的 撥 款 較 2012-13年 度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3,610萬 元（ 5.4%）， 主 要 開 設 23
個 職 位 以 加 強 調 查 能 力 和 行 動 支 援 。 請 問 為 何 要 開 設 上 述 職 位 ， 是 否 和 針 對 政 府

的 投 訴 有 關 ？ 並 且 ， 有 關 職 位 的 級 別 和 薪 酬 又 是 甚 麼 ？  

提 問 人 ： 廖 長 江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署 於 2013-14 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將 增 設 的 23 個 職 位 的 職 級 及 工 作 性 質 如 下 ： 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 能 ， 應

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 、 4個 廉

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 的 調 查 、

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，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、負 責 帶

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 。  

上 述 職 位 的 薪 酬 如 下 ：  

 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3至 第 44a點 ， 即 $101,755 -  $109,365 

  廉 政 主 任 （ 甲 ）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6至 第 42點 ， 即 $78,200 -  $97,660 

  廉 政 主 任（ 乙 ／ 丙 ）：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12至 第 35點，即 $28,860 -  $75,140 

 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至 第 14點 ， 即 $17,065 -  $30,455 

 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： 總 薪 級 表 第 16至 第 21點 ， 即 $24,715 - $31,5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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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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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8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27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3)  倡 廉 教 育 ， (4) 爭 取 支 持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2013-14年 度 的 撥 款 較 2012-13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8.0%，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由 於 宣

傳 活 動 開 支 增 加 。 請 問 宣 傳 為 何 增 加 ， 而 且 上 述 宣 傳 每 年 開 支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廖 長 江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14年 為 廉 政 公 署 成 立 40周 年 ， 社 關 處 將 藉 此 特 別 時 機 ， 提 醒 巿 民 貪 污 的 禍 害 及

呼 籲 巿 民 珍 惜 多 年 來 由 廉 署 和 巿 民 共 同 努 力 創 造 的 反 貪 成 果 。 為 此 ， 廉 署 於

2013-14年 度 將 加 強 宣 傳 活 動，包 括 與 18區 區 議 會 合 辦 地 區 倡 廉 活 動、邀 請 地 區 團

體 各 自 籌 辦 活 動 推 廣 廉 潔 信 息、安 排 流 動 展 覽 車 穿 梭 全 港 人 流 暢 旺 的 地 點 及 學 校

以 宣 傳 貪 污 的 禍 害 及 介 紹 廉 署 的 工 作 、 拍 攝 5集 「 廉 政 行 動 2014」 電 視 劇 集 （ 每

集 由 過 去 一 小 時 延 長 至 一 個 半 小 時 ） 、 以 及 與 「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」 合 作 ， 舉 辦 以

「 廉 政 行 動 」 經 典 劇 集 為 主 題 的 連 串 活 動 及 「 廉 政 行 動 2014」 劇 集 首 映 禮 。  

2013-14年 度 廉 署 的 宣 傳 活 動 開 支 預 算 為 2,000萬 ， 而 過 去 三 年 的 宣 傳 活 動 開 支 分

別 為 ：  

 
2012-13： 1,650萬 （ 修 訂 預 算 ）  
2011-12： 1,709萬 （ 實 際 開 支 ）  
2010-11： 1,389萬 （ 實 際 開 支 ）  

 
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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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19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526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透 過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合 作 推 行 誠 信 領 導 計 劃 ， 檢 討 紀 律 守 則 ，

確 保 能 符 合 公 眾 的 要 求 。 就 此 ， 請 當 局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：   

(a)   請 分 別 列 出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機 構 過 去 三 年 (即 2010-2011至 2012-2013年 度 )接

獲 的 貪 污 舉 報 情 況 ；  

(b) 各 部 門 的 紀 律 守 則 是 哪 一 年 訂 立 ？ 至 今 有 沒 有 檢 討 過 ？  

(c) 當 局 就 2013-2014年 度 的 「 誠 信 領 導 計 劃 」 有 甚 麼 具 體 的 推 廣 措 施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潘 兆 平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

(a)   在 2010、 2011及 2012年 ， 廉 政 公 署 分 別 接 獲 1 057、 1 117及 1 192宗 涉 及 政 府

部 門 及 231、 229及 257宗 涉 及 公 共 機 構 的 貪 污 投 訴 。  

(b)   在 2000年 ， 廉 署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推 出《 行 為 及 紀 律 指 引 》 範 本 ， 並 協 助 部 門

制 定 或 更 新 有 關 品 行 和 紀 律 的 部 門 守 則 ， 以 切 合 部 門 具 體 需 要 和 運 作 情 況 。 

一 直 以 來 ， 各 部 門 亦 不 時 因 應 當 局 所 頒 布 有 關 規 管 公 務 員 品 行 和 操 守 的 指

引 ， 檢 討 及 更 新 其 內 部 守 則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徵 詢 廉 署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意

見 。 此 外 ， 防 止 貪 污 處 （ 防 貪 處 ） 在 為 個 別 部 門 進 行 防 貪 審 查 研 究 的 同 時 ，

亦 會 檢 視 其 相 關 的 內 部 守 則 有 否 需 要 修 訂 。  

為 進 一 步 提 升 公 務 員 的 誠 信 和 操 守 以 符 合 公 眾 期 望 ， 廉 署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計

劃 於 今 年 度 更 新 《 行 為 及 紀 律 指 引 》 範 本 ， 並 主 動 協 助 各 部 門 檢 視 其 紀 律 守

則 ， 因 應 部 門 的 需 要 在 其 守 則 內 加 入 相 關 指 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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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廉 署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自 2007年 推 出「 誠 信 領 導 計 劃 」， 透 過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

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領 導 ， 持 續 深 化 公 務 員 廉 潔 守 正 的 基 本 信 念 。 在 這 項 計 劃

下 ，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委 派 一 名 高 層 首 長 級 人 員 擔 任 誠 信 事 務 主 任， 負 責 領 導

和 統 籌 各 項 推 廣 誠 信 的 活 動 及 工 作 ，並 另 設 助 理 誠 信 事 務 主 任 ，輔 助 推 行 有

關 工 作 。 現 時 約 有 160名 誠 信 事 務 主 任 和 助 理 誠 信 事 務 主 任 ， 而 在 2013-14年

度 廉 署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將 會 為 他 們 提 供 以 下 的 主 要 支 援 ：  

-  舉 辦 專 題 工 作 坊，讓 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就 誠 信、操 守 和 紀 律 等 議 題 交 流 經 驗； 

-  除 上 述 (b)項 提 及 防 貪 處 與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將 於 今 年 度 主 動 協 助 各 部 門 檢 視

其 紀 律 守 則 外，社 區 關 係 處（ 社 關 處 ）一 直 與 部 門 合 作，透 過 宣 傳 及 培 訓 ，

加 深 公 務 員 對 貪 污 風 險 和 相 關 法 規 的 理 解，特 別 是 提 升 公 務 員 對 利 益 衝 突

和 公 職 人 員 行 為 失 當 罪 的 警 覺 性 。 在 2012年 社 關 處 製 作 了 《 管 理 利 益 衝

突 ： 政 府 人 員 誠 信 管 理 參 考 資 料 套 》， 並 已 透 過 誠 信 事 務 主 任 網 絡 向 所 有

部 門 推 介 。 在 2012-13年 度 ， 社 區 關 係 處 探 訪 了 26個 政 府 部 門 ， 與 管 理 層

一 同 檢 視 部 門 的 工 作 性 質 和 可 能 出 現 的 利 益 衝 突 風 險，並 安 排 合 適 培 訓 。

在 2013-14年 度 ， 廉 署 將 陸 續 透 過 不 同 形 式 接 觸 其 餘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誠 信

事 務 主 任 及 管 理 層 以 提 供 服 務 ， 同 時 透 過 專 為 誠 信 事 務 主 任 而 設 的 內 聯

網，上 載 以 管 理 利 益 衝 突 為 主 題 的 漫 畫 及 信 息 的 最 新 製 作，供 部 門 刊 登 於

員 工 通 訊 或 於 內 聯 網 發 布 ； 及  

- 探 訪 個 別 決 策 局 或 部 門 進 行 高 層 會 面，與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一 同 檢 視 部 門 在 防

貪 、 操 守 和 紀 律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並 協 助 他 們 在 所 屬 部 門 進 一 步 推 行 誠 信 管

理 ， 深 化 廉 潔 文 化 。  
 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6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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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0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90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在 為 中 醫 編 製 防 貪 實 務 指 引 的 事 宜 上 ， 請 告 知 ：  

(a)   是 否 在 中 醫 界 出 現 了 嚴 重 的 貪 污 情 況 ？  

(b) 有 關 編 製 指 引 工 作 之 計 劃 詳 情 為 何 ？  

(c) 所 需 的 具 體 開 支 及 分 項 內 容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葉 國 謙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

(a)   廉 政 公 署 編 製 「 中 醫 防 貪 指 引 」， 並 不 表 示 中 醫 業 界 有 嚴 重 的 貪 污 問 題 。 事

實 上，中 醫 服 務 在 香 港 越 來 越 受 市 民 重 視，現 時 全 港 有 超 過 9,000名 註 冊 和 表

列 中 醫 。廉 政 公 署 為 中 醫 業 界 編 製 這 套 指 引 ，旨 在 闡 述 中 醫 在 向 病 人 提 供 服

務 或 管 理 診 所 的 運 作 時 ， 可 能 面 對 的 貪 污 陷 阱 和 誠 信 問 題 ， 並 建 議 有 效 措

施，以 協 助 中 醫 業 界 提 升 防 貪 水 平 及 防 止 因 貪 污 舞 弊 或 不 當 行 為 而 損 害 業 界

的 聲 譽 。  

(b) 在 草 擬 指 引 時 ， 廉 政 公 署 會 諮 詢 有 代 表 性 的 中 醫 學 會 、醫 院 管 理 局 和 三 所 提

供 中 醫 學 位 課 程 的 本 地 大 學， 以 加 強 指 引 的 實 用 性 。 廉 政 公 署 會 在 2013年 第

四 季 推 出 這 套 指 引 ， 亦 會 透 過 廉 署 網 址 發 佈 ， 供 有 興 趣 人 士 參 考 和 下 載 。  

(c) 廉 政 公 署 將 透 過 內 部 資 源 調 配 ， 以 完 成 以 上 的 防 貪 工 作 。 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 20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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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1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910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4)  爭 取 支 持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為 配 合 廉 政 公 署 （ 廉 署 ） 成 立 40周 年 ， 署 方 計 劃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為 期 兩 年 的 倡 廉 活

動 。 請 告 知 ：   

(a)   有 關 與 區 議 會 合 辦 活 動 之 計 劃 詳 情 ？  

(b) 活 動 所 需 的 具 體 開 支 ？ 分 項 內 容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葉 國 謙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  由 2013年 中 開 始 ， 社 區 關 係 處 （ 社 關 處 ） 將 籌 備 為 期 兩 年 的 倡 廉 活 動 ， 以 配

合 廉 署 在 2014年 成 立 40周 年 ， 當 中 包 括 在 2013-14年 度 與 18區 區 議 會 合 辦 地

區 倡 廉 活 動 ， 藉 此 與 市 民 同 心 攜 手 ， 一 起 邁 向 廉 政 40載 。 活 動 內 容 包 括 為 區

內 學 生 舉 行 多 元 化 的 誠 信 教 育 活 動，及 透 過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廣 邀 地 區 團 體 各 自

籌 辦 活 動 ， 與 廉 署 合 力 向 其 成 員 推 廣 廉 潔 信 息 。 為 加 強 活 動 成 效 ， 社 關 處 會

於 本 年 底 為 全 港 各 區 倡 廉 活 動 舉 行 啟 動 禮 ， 邀 請 18區 的 團 體 代 表 出 席 參 與 ，

寓 意 巿 民 戮 力 同 心 ， 堅 守 香 港 的 廉 潔 核 心 價 值 。 此 外 ， 亦 會 安 排 流 動 展 覽 車

穿 梭 全 港 人 流 暢 旺 的 地 點 及 學 校 ， 宣 傳 貪 污 的 禍 害 及 介 紹 廉 署 的 工 作 。  

(b)   經 費 方 面 ， 18區 倡 廉 活 動 的 財 政 預 算 約 為 220萬 元 ， 其 中 70萬 元 預 計 由 區 議

會 贊 助 ； 此 外 ， 社 關 處 亦 預 留 130萬 元 作 為 流 動 展 覽 車 的 經 費 。 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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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2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291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署 方 提 出 將 加 強 人 手 以 應 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請 告 知 ：  

(a)  預 計 增 加 的 投 訴 數 目 及 增 加 投 訴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 

(b)  所 需 增 加 的 人 手 數 目 ？  

(c)  配 合 相 應 增 加 的 人 手 ， 所 需 的 開 支 及 具 體 分 項 內 容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葉 國 謙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近 年 貪 污 投 訴 數 字 有 所 上 升，舉 例 說，2009至 2012年 的 可 追 查 貪 污 投

訴 ﹙ 不 包 括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投 訴 ﹚ 分 別 有 2 535、 2 733、 3 074及 2 950

宗 ， 而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可 追 查 投 訴 則 分 別 有 210、 35、 554及 2 377宗 。

貪 污 投 訴 數 字 多 寡， 涉 及 多 方 面 的 原 因， 根 據 每 年 的 情 況 而 變 動， 因

此 並 不 能 作 出 預 計。除 投 訴 數 字 外，更 重 要 的 是 貪 污 投 訴 涉 及 的 內 容

越 趨 複 雜， 加 重 調 查 人 員 的 工 作 量。因 此，有 實 際 需 要 增 加 人 手 應 付

調 查 工 作 。  

(b)及 (c) 廉 政 公 署 於 2013-14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將 增 設 的 23個 職 位 ， 職 級 及 工 作

性 質 如 下 ： 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

法 效 能 ， 應 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1個 廉 政 主 任

(甲 )  、 4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

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 的 調 查 、 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， 為 2012年 底

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、負 責 帶 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

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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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

的 支 援 。  

這 23個 新 增 職 位 於 2013-14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,275萬 元 。  

上 述 職 位 的 薪 酬 如 下 ：  

  高 級 廉 政 主 任：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3至 第 44a點，即 $101,755 

-  $109,365 

  廉 政 主 任（ 甲 ）：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6至 第 42點，即 $78,200 

-  $97,660 

  廉 政 主 任 （ 乙 ／ 丙 ）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12 至 第 35 點 ， 即

$28,860 -  $75,140 

 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：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至 第 14點 ， 即 $17,065 -  

$30,455 

 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： 總 薪 級 表 第 16至 第 21點 ， 即 $24,715 - $31,525 

 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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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3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3650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有 關 過 去 三 年 (截 至 2012年 )部 門 檔 案 管 理 工 作 的 資 料 ：  

1.  部 門 專 職 負 責 檔 案 管 理 的 人 手 數 目 和 職 級；如 沒 有 專 職 的 檔 案 管 理 的 人 員，請

提 供 涉 及 檔 案 管 理 工 作 人 員 的 人 手、相 關 檔 案 管 理 工 作 的 時 數 及 需 要 兼 任 的 工

作 範 圍 資 料 ；  

2. 請 以 下 表 列 出 已 封 存 並 有 待 移 交 檔 案 處 鑑 定 的 業 務 及 行 政 檔 案 的 資 料 ；  

檔 案 類 別  檔 案 覆 蓋  

年 份  
檔 案 數 目 及 其 直

線 米  
檔 案 處 鑑 定 為 應

予 保 存 的 年 份  
是 否 機 密

文 件  
     

3.  請 以 下 表 列 出 移 交 政 府 檔 案 處 保 存 的 業 務 及 行 政 檔 案 的 資 料 ；  

檔 案 類 別  檔 案 覆 蓋 年

份  

檔 案 數 目 及

其 直 線 米  

移 交 檔 案 處

的 年 份  

檔 案 處 鑑 定

為 應 予 保 存

的 年 份  

是 否 機 密 文

件  

4. 請 以 下 表 列 出 政 府 檔 案 處 批 准 銷 毁 的 檔 案 的 資 料 ；  

檔 案 類 別  檔 案 覆 蓋 年

份  

檔 案 數 目 及

其 直 線 米  

移 交 檔 案 處

的 年 份  

檔 案 處 鑑 定

為 應 予 保 存

的 年 份  

是 否 機 密 文

件  

      

  
提 問 人 ： 何 秀 蘭  議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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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覆 ：   

(1)  由 於 廉 署 須 處 理 大 量 機 密 而 敏 感 的 資 料 ， 因 此 一 直 特 別 委 派 兩 名 高 級 廉 政 主

任 職 級 的 管 理 人 員 為 「 部 門 檔 案 經 理 」 ， 以 及 在 各 部 門 委 任 由 廉 政 主 任 或 行

政 主 任 職 級 人 員 擔 任 的 「 助 理 部 門 檔 案 經 理 」 。 另 外 ， 部 門 內 各 檔 案 室 ／ 機

密 檔 案 室 的 文 書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亦 會 提 供 檔 案 管 理 的 實 務 支 援 。 大 部 份 負 責 檔

案 管 理 工 作 的 廉 署 人 員 均 有 參 加 由 檔 案 處 提 供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內 容 涵 蓋 檔 案 開

立 、 分 類 、 貯 存 、 保 護 和 存 廢 等 範 疇 。 除 此 以 外 ， 廉 署 亦 一 向 有 為 其 文 職 人

員 安 排 相 關 的 內 部 培 訓 ， 以 加 強 經 驗 分 享 及 交 流 。  

 
(2)  過 去 三 年，廉 署 已 封 存 並 有 待 移 交 檔 案 處 鑑 定 的 業 務 及 行 政 檔 案 的 資 料 如 下： 

 
檔 案 類 別  檔 案 覆 蓋  

年 份  

檔 案 數 目 及 其

直 線 米  

檔 案 處 鑑 定 為 應 予 保 存 的 年 份  是 否 機 密

文 件  

行 政 檔 案   1974 -  2012  7,696  

(212.24 直 線

米  )  

依 照 檔 案 處《 一 般 行 政 檔 案 存 廢

期 限 表 》就 不 同 類 別 的 行 政 檔 案

分 別 訂 定 的 保 存 期 限    

部 份  

業 務 檔 案    不 適 用 *       

*註 ：  廉 署 已 向 政 府 檔 案 處 提 交 了 27個 業 務 檔 案 存 廢 期 限 表 ， 並 正 等 候 檔 案 處 的

批 准 ， 因 此 暫 未 有 「 有 待 移 交 檔 案 處 鑑 定 」 的 檔 案 資 料 。  

(3)  過 去 三 年 ， 廉 署 沒 有 移 交 業 務 及 行 政 檔 案 予 檔 案 處 保 存 。  

註 ：  廉 署 由 2011年 底 起 逐 步 推 行 政 府 檔 案 處 訂 立 的 多 項 強 制 性 檔 案 管 理 規 定 。

過 去 ， 廉 署 在 制 訂 檔 案 管 理 政 策 時 會 考 慮 到 廉 署 保 密 的 需 要 、 實 際 運 作 的

情 況 及 有 關 法 例 的 規 定 (例 如《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條 例 》)等 。 廉 署 現 正 落 實 檔

案 處 的 指 引 和 規 定 。  

(4)  過 去 三 年 ， 政 府 檔 案 處 批 准 銷 毁 的 廉 署 檔 案 資 料 如 下 : 

檔 案 類 別  檔 案 覆 蓋 年

份  

檔 案 數 目 及

其 直 線 米  

移 交 檔 案 處

的 年 份  

檔 案 處 鑑 定 為

應 予 保 存 的 年

份  

是 否 機 密

文 件  

曾 作 使 用 的

物 料 單 據 簿

冊 / 受 編 號 管

制 物 料 表 格

簿 冊  

3.4.2000 –  
18.3.2005 

52本   

1.95直 線 米  

不 適 用  

（ 廉 署 並 沒

有 移 交 檔 案

予 檔 案 管 理

處 ）  

根 據 《 一 般 行 政

檔 案 存 廢 期 限

表 》 的 規 定 ， 一

般 為 有 關 簿 冊

內 最 後 一 個 記

項 所 屬 的 財 政

年 度 完 結 後 七

年 或 由 庫 務 署

署 長 批 准 的 較

早 年 期  

否  
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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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4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377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1)  防 止 貪 污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鑑 於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不 斷 增 加 ，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內 ， 防 貪 處 將 會 協 助 房 屋 委 員

會 就 興 建 公 共 房 屋 方 面 加 強 地 盤 監 督 安 排 ， 以 確 保 它 們 能 防 止 貪 污 。 請 問 防 貪 處

過 去 及 來 年 在 有 關 方 面 的 工 作 的 詳 情 、 涉 及 人 手 、 開 支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林 大 輝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防 貪 處 過 去 一 直 有 透 過 房 屋 署 為 房 屋 委 員 會 檢 討 工 作 程 序 ， 以 減 少 貪 污 的 風 險 ，

這 些 程 序 亦 包 括 工 程 外 判 及 管 理 。 過 去 五 年 ， 防 貪 處 共 為 房 屋 署 完 成 了 九 項 與 工

程 有 關 的 審 查 研 究 。  

在 2013-14年 度 防 止 貪 污 的 工 作 上 ，因 應 公 屋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不 斷 增 加 ，防 貪 處 針 對

地 盤 監 督 工 作 的 貪 污 風 險 ， 制 定 以 下 的 防 貪 計 劃 :  

(a) 為 房 屋 署 進 行 一 系 列 有 關 公 屋 建 築 工 程 地 盤 監 督 工 作 的 審 查 研 究，並 提 供 防

貪 建 議 ，以 確 保 有 關 程 序 能 防 止 貪 污。 我 們 的 研 究 範 圍 包 括 地 基 樁 柱 及 樓 宇

上 蓋 建 造 工 程 的 地 盤 監 督 程 序 。 其 中， 有 關 建 造 樓 宇 上 蓋 地 盤 監 督 程 序 的 研

究 報 告 ， 已 於 年 初 交 予 房 屋 署 ， 讓 該 署 在 公 共 房 屋 建 築 量 增 加 時 ， 能 夠 及 早

加 強 相 關 的 防 貪 措 施 。  

(b) 為 繼 續 提 升 房 屋 署 、 工 程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地 盤 監 督 人 員 的 誠 信 操 守 及 防 貪 意

識 ， 廉 政 公 署 亦 已 計 劃 為 有 關 人 員 繼 續 舉 辦 誠 信 管 理 工 作 坊 。  

防 貪 處 將 透 過 內 部 資 源 調 配 ， 以 完 成 以 上 的 防 貪 工 作 。 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0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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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5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3779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2013-14年 度 內，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將 會 增 加 多 少 人 手 及 預 算 開 支，以 應 付 增 加 的 投

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？ 在 現 時 的 編 制 中 ， 有 多 少 名 調 查 員 是 專 責 財 務 調 查 、 洗 黑

錢 、 資 產 追 回 、 選 舉 方 面 的 調 查 ？  

提 問 人 ： 林 大 輝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﹙ 廉 署 ﹚ 於 2013-14 年 度 在 綱 領 (2)下 將 增 設 共 23 個 職 位 ， 職 級 及 工 作

性 質 如 下 ： 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 能 ， 應

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 、 4個 廉

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 的 調 查 、

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，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、負 責 帶

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 。  

這 23個 新 增 職 位 於 2013-14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,275萬 元 。  

現 時 廉 署 執 行 處 轄 下 的 法 證 會 計 組 專 責 財 務 調 查 的 工 作，調 查 期 間 如 發 現 涉 嫌 洗

黑 錢 的 情 況 ， 該 組 人 員 會 一 併 跟 進 調 查 。 法 證 會 計 組 的 編 制 包 括 1名 總 法 證 會 計

師 、 2名 高 級 法 證 會 計 師 及 8名 法 證 會 計 師 。 執 行 處 轄 下 的 犯 罪 得 益 小 組 則 負 責 根

據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（ 第 455章 ） 處 理 限 制 、 披 露 及 沒 收 資 產 的 工 作 。

該 組 的 編 制 包 括 1名 廉 政 主 任 (甲 )及 1名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。 至 於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調

查 ， 由 執 行 處 轄 下 的 X 組 負 責 。 該 組 編 制 包 括 1 名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4 名 廉 政 主 任

(甲 )、 16名 廉 政 主 任 (乙 /丙 )及 24名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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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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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6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384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當 局 可 否 告 知 本 委 員 會 ： 過 去 兩 個 年 度 (2011-12 至 2012-13 年 度 )和 預 計 2013-14
年 度，廉 政 專 員 涉 及 外 訪 活 動 詳 情；請 列 出 各 外 訪 活 動 的 目 的、地 點 和 外 訪 日 數 、

涉 及 的 開 支 和 隨 行 人 員 數 目 等 ？  

提 問 人 ： 馮 檢 基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過 去 兩 個 年 度 (2011-12 至 2012-13 年 度 )和 預 計 2013-14 年 度，廉 政 專 員 涉 及 外 訪

活 動 的 詳 情 如 下 ：  

2011-12 年 度 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
廉署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專員本人的開

支總額($) 

湯顯明先生為廉政專員 

8/5/2011 – 10/5/2011 

(星期日至星期二) 

3 卡塔爾多

哈 

4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行

委員會會議 

34,739

31/5/2011 – 2/6/2011 

(星期二至星期四) 

3 泰國 

曼谷 

5人 出席反貪會議 10,502

22/6/2011 – 26/6/2011 
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中國 

北京及長

沙 

8人 訪問監察部及赴長沙訪問 22,426

2/7/2011 – 4/7/2011 

(星期六至星期一) 

3 中國 

上海 

7人 出席第三次國際反貪局聯合

會培訓研討會 

9,680

14/9/2011 – 17/9/2011 
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 

4 中國 

北京及天

津 

4人 訪問最高人民檢察院及天津

市人民檢察院 

17,3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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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
廉署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專員本人的開

支總額($) 

19/10/2011 – 

27/10/2011 
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9 摩洛哥 

馬拉喀什

6人 出席第五屆國際反貪局聯合

會年會暨會員大會及「聯合國

反腐敗公約締約國第四屆會

議」 

83,772

    合計：6次外訪共178,445元
 
2012-13年度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
廉署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專員本人的開

支總額($) 

湯顯明先生為廉政專員 

20/6/2012 – 22/6/2012 

(星期三至星期五) 

 

3 中國 

北京 

5人 拜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及監察

部 

16,237

白韞六先生為廉政專員 

27/7/2012 – 29/7/2012 
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中國 

廣州 

 

 

6人 出席「廉潔社會  我撐你」粵

港澳青少年反腐倡廉電腦動

畫／漫畫創作比賽頒獎典

禮，並拜訪廣東省人民檢省院

及監察廳 

5,517

12/9/2012 – 15/9/2012 

(星期三至星期六) 

4 中國 

北京 

7人 拜訪相關的對口機構，包括最

高人民檢察院及監察部 

18,958

19/9/2012 – 20/9/2012 

(星期三至星期四) 

2 中國 

澳門 

6人 出席澳門廉政建設二十週年

「誠信管理 廉潔營商」研討

會，並拜訪澳門廉政公署及檢

察院 

4,061

3/10/2012 – 7/10/2012 

(星期三至星期日) 

5 馬來西亞

吉隆坡 

5人 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行

委員會會議及第六屆年會暨

會員代表大會 

22,893

31/1/2013 

(星期四) 

1 中國深圳 6人 拜訪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沒有 

    合計：6次外訪共67,666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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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14年度  
 

外訪日期 日數 目的地 隨行的 

廉署人

員人數 

外訪原因 預計專員本人的

開支總額($) 

白韞六先生為廉政專員 

7/4/2013 – 10/4/2013 

(星期日至星期三) 

4 印度 

新德里 

4人 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執行委

員會會議 

19,800

22/11/2013 – 

24/11/2013 

(星期五至星期日) 

3 巴拿馬 5人 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七屆

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 

116,000

    合計：2次外訪共135,800元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3 .4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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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7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5009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調 查 各 級 選 舉 的 可 追 查 貪 污 舉 報 的 人 手 分 配 詳 情 為 何，有 關 工 作 的 撥 款

詳 情 、 人 手 編 制 及 預 計 成 效 為 何 ？ 為 應 付 未 來 各 級 選 舉 因 而 帶 來 的 工 作 量 ， 有 否

計 劃 向 有 關 部 門 增 撥 資 源 、 增 添 人 手 ， 若 有 詳 情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莫 乃 光  議 員  

答 覆：  

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轄 下 的 X組 是 負 責 調 查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貪 污 投 訴 。 X組 的 編 制 包 括 1
名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4名 廉 政 主 任 (甲 )、 16名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4 名 助 理 廉 政 主

任 ， 2013-14年 度 的 薪 酬 開 支 預 算 為 2,393萬 元 。 在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時 ， 執 行 處 會 先

按 實 際 需 要 適 當 調 配 資 源 ， 確 保 調 查 有 效 及 徹 底 地 進 行 。 過 往 執 行 處 就 曾 因 應

2011年 區 議 會 選 舉 涉 及 懷 疑 種 票 的 大 量 投 訴 ， 於 2011年 12月 至 2012年 5月 期 間 調

配 資 源 ， 成 立 專 責 調 查 組 ， 由 1名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及 2名 廉 政 主 任 ﹙ 甲 ﹚ 帶 領 約 18名

職 級 為 廉 政 主 任 ﹙ 乙 ／ 丙 ﹚ 或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的 調 查 人 員 集 中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。 如 涉

及 的 調 查 工 作 不 能 透 過 調 配 資 源 應 付 ， 廉 署 會 按 現 行 機 制 向 當 局 申 請 額 外 資 源 。 

 
 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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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8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5010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請 列 出 填 補 空 缺 及 23個 新 增 職 位 的 職 級 及 所 屬 部 門 為 何 ？ 涉 及 的 薪 酬 開 支 佔 預

算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？ 各 職 位 薪 酬 遞 增 幅 度 為 何 ， 佔 整 體 預 算 百 分 比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莫 乃 光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截 至 2013年 3月 1日 ， 在 綱 領 (2)下 廉 政 公 署 (廉 署 )執 行 處 共 有 78個 未 填 補 的 空 缺 ，

詳 情 如 下 ：  

 職 級  空 缺  

首 長 級  執 行 處 副 處 長  ∆ 1 

 總 廉 政 主 任  ∆ 2 

部 門 職 系 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 ∆ 1 

 廉 政 主 任 （ 甲）∆ 9 

 廉 政 主 任 （ 乙 ∕ 丙）* 5 

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 * 44 

 法 證 會 計 師  1 

 廉 政 調 查 員 （ 主 隊）* 12 

一 般 職 系  二 級 私 人 秘 書  * 2 

 二 級 特 別 攝 影 員  * 1 

總 數  78 

∆ 空 缺 由 下 一 級 人 員 署 任  

*  招 聘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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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，廉 署 於 2013-14 年 度 將 增 設 的 23 個 職 位 均 隸 屬 執 行 處，職 級 及 工 作 性 質 如

下 ：  

 

  5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的 執 法 效 能 ， 應

付 增 加 的 投 訴 及 日 趨 複 雜 的 調 查 。  

 

  9個 為 期 兩 年 的 限 時 職 位 ， 包 括 1個 高 級 廉 政 主 任 、 1個 廉 政 主 任 (甲 ) 、 4個 廉

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2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專 責 高 度 敏 感 和 異 常 複 雜 的 調 查 、

及 1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限 時 職 位，為 2012年 底 經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開 設、負

責 帶 領 上 述 調 查 的 助 理 處 長 ／ 特 別 職 務 編 外 職 位 提 供 秘 書 及 行 政 支 援 。  

 

  1個 廉 政 主 任 (乙 ／ 丙 )及 4個 助 理 廉 政 主 任 職 位 ， 以 提 升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 。  

 
在 2013-14年 度 ， 上 述 新 增 職 位 的 薪 酬 開 支 預 算 為 1,275萬 ， 佔 綱 領 (2)的 總 開 支 預

算 1.8%。各 職 位 的 薪 酬 每 年 會 按 照 所 屬 薪 級 表 遞 增。由 於 有 關 職 位 於 2013-14年 度

增 設 ， 在 該 年 度 將 未 有 薪 酬 遞 增 。  

 
 
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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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29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5011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2)  執 法 工 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政 府 於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表 示 ， 廉 政 公 署 將 發 展 及 推 行 新 一 代 執 行 處 資 訊 系 統 ， 提 升

資 訊 科 技 能 力 ， 以 輔 助 調 查 管 理 工 作 。 當 局 就 此 系 統 的 建 立 ， 預 算 的 資 源 及 總 開

支 為 何 ？ 除 開 發 部 分 外，是 否 預 留 資 源 作 私 隱 及 資 訊 保 安 影 響 評 估 ？ 相 關 詳 情 為

何 ？ 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提 問 人 ： 莫 乃 光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廉 政 公 署 (廉 署 )開 發 新 一 代 執 行 處 資 訊 系 統 的 開 支 預 算 為 5,746萬 元 。 撥 款 建 議 於

2011年 5月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。預 算 開 支 涵 蓋 購 置 硬 件 和 軟 件，以 及 推 行 服

務 的 費 用 ， 這 包 括 由 承 辦 商 進 行 下 述 評 估 的 費 用 ：  

 
 在 系 統 分 析 及 設 計 階 段 進 行 的 保 安 風 險 評 估 和 初 步 私 隱 影 響 評 估 ； 以 及  

 在 用 戶 驗 收 測 試 階 段 進 行 的 保 安 審 計 和 最 終 私 隱 影 響 評 估  

 
廉 署 會 在 系 統 推 出 前 跟 進 有 關 評 估 及 建 議 。 新 系 統 預 計 於 2015年 5月 投 入 運 作 。  

 

 
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7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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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3-14 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
 開 支 預 算  ICAC030  

  問 題 編 號  
  5342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2 廉 政 公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領 ：  (4)  爭 取 支 持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局 長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問 題 ：   

(a)   文 件 顯 示 貴 署 會 繼 續 與 地 區 領 袖 合 辦 倡 廉 活 動 ,  請 問 2010-2012年 間 曾 舉 辦

的 活 動 次 數 是 多 少 ？  

(b) 除 了 與 地 區 領 袖 合 辦 活 動 ,  貴 署 曾 否 與 政 黨 合 辦 活 動 ？  如 否 ， 請 解 釋 為 何

只 與 地 區 領 袖 合 辦 ？  

 
提 問 人 ： 陳 家 洛 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

(a) 廉 署 社 區 關 係 處 （ 社 關 處 ） 於 2010-2012 年 間 ， 與 全 港 18 區 的 區 議 會 及 地

區 團 體 合 辦 約 430 項 多 元 化 的 倡 廉 活 動 ， 例 如 嘉 年 華 會 、 研 討 會 、 展 覽 、 各

項 學 校 及 青 年 人 活 動 等 。  

(b) 社 關 處 一 般 不 會 與 政 黨 合 辦 地 區 活 動 ， 因 為 我 們 的 主 要 合 作 伙 伴 是 18 區 區

議 會 。惟 政 黨 的 地 區 支 部 或 個 別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在 舉 辦 活 動 時 ，如 認 為 可 以 透

過 其 活 動 帶 出 倡 廉 信 息 ，要 求 廉 署 分 區 辦 事 處 提 供 支 援，廉 署 會 借 出 倡 廉 遊

戲 攤 位 /展 板 或 提 供 問 答 遊 戲 及 紀 念 品 予 有 關 團 體 ， 宣 傳 廉 潔 信 息 。 另 外 ，

廉 署 亦 曾 因 應 個 別 政 黨 的 地 區 支 部 /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邀 請 ， 在 其 舉 辦 的 講 座

中 ， 派 員 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業 主 /居 民 講 解 廉 潔 樓 宇 管 理 信 息 。  

 
 
 

姓 名 ：  白 韞 六  

職 銜 ：  廉 政 專 員  

日 期 ：  21.3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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